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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7_8E_8B_

E5_B7_A5__E6_9C_89_c122_485637.htm 捧读江西省南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简称“南昌中院”)2004年4月26日洪中法

（2004)38号《关于尊重律师依法执业 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的规

范》，作为一名耄耋律师，除了衷心铭谢，请允许结合同年3

月19日法发(2004)9号最高人民法院(简称“最高院”)、司法

部《关于规定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 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在“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两个巧合十七条中所闻所感

，“百无禁忌”，概抒胸臆。 首先不容不为我国司法和律师

事业焚香庆幸。“维护司法公正”，丝毫不用怀疑，乃是法

院天职、法官使命。否则，世界各国无不设置那么多庄严肃

穆的法院和令人崇敬的法官，究竟是为什么?我国的改革开放

事业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如果不是偏离正轨，在特定

时空中出现法官和律师相互之间不正常的“关系”，甚至“

律师依法执业”竟得不到法官应然的“尊重”，那么，又有

什么紧迫必要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对于“

维护司法公正”的崇高事业强调律师不仅勉力参与而且有责

“共同”？以南昌司法实践和中院“实际”为例，如果不是

“审判作风”确有需要“进一进步转变”；“律师在诉讼活

动中的积极作用”没有必备的氛围和条件得到“充分发挥”

，那么，南昌中院为什么还需要“特制定本规定”呢? 不知道

具体该从何年何月何日算起，是不是应当从我罪孽深重不该

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领衔提出抓紧制定《律师法》经

“八年抗战”该法出台时起，我国律师的执业命运陡现倒退



、逆转和乖舛并且逐渐蜕变为“三难”(阅卷、会见、取证)

，甚至律师执业“会见法官、提交诉讼材料、证据交换、开

庭等活动”所“必要的场所和便利条件”都必须如劳驾南昌

中院《规定》“提供”，并且该院还要求法官“不得盛气凌

人或使用侮辱性言词”了。既然如此，正如北大硕士、哈佛

文学和耶鲁法律双博士冯象所言：“中国要律师干嘛?” 值得

一提：南昌中院《规定》：“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应当给予双

方律师平等、充分的机会阐述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并认真、

专注听取双方律师发言，一般不得打断律师的发言。”这个

“第十一条”针对合议庭尤其是审判长往往无端“打断律师

师的发言”颇有新意。问题是：这一条似专对民事案件、行

政案件有双方代理律师而言，但“本规定适用于中院各业务

庭(局)”，是不是也当把刑事审判庭包括进去?如果南昌中院

把控方公诉人一如国外也视为律师或公职律师，那不容我持

异议，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庭审过程中”，法

官能否做到一视同仁，给予控、辩双方“平等、充分”的发

言机会，并“认真、专注听取”控、辩双方发言，“一般”

不得打断辩方的发言，请允许存疑。 其次直言不讳此风不可

长和大可不必长。南昌中院制作《规定》的适用范围仅限“

本院和各区县法院”。如果全国所有中级人民法院争先恐后

都援例“结合本院实际”制发《规定》之类，那么肯定将是

一座座“文山”。其实，就全国而言，最高院和司法部联合

印发《若干规定》已经足够了。如果按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

论自由而言，请允许敢冒大不敬，《若干规定》也尽可省约

的。“诉讼活动中”，法官和律师的“职业纪律约束”，决

非无法可依、而是有宪法、法官法、律师法、三部诉讼法（



纵均须大修订）等可依。法官和律师原本应“忠实于宪法和

法律，依法履行职责，共同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那

是天经地义的。“法官严格依法办案”，律师严格依法辩护

、代理，铁板钉钉，哪有什么说三道四的余地？哪还用得着

《若干规定》来“加强”，《规定》来进一步规范？例如《

若干规定》第10条第11条，在庭审中法官怎样按程序审判，

律师怎样履行职责：南昌中院《规定》有关内容岂不全是“

多余的话”？ 如果将《规定》与《若干规定》比较，两者还

不无条款矛盾。例如：后者第3条：“法官不得私自单方面会

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律师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

而前者第3条：“法官应当为律师会见法官提供必要的场所和

便利条件”。第5条：“法官应安排工作时间在会见室会见”

律师。不妨请问高法、司法部和南昌中院，律师与法官在诉

讼内外究该能不能“会见”和如何“会见”？这在各地实际

生活中，有的法官与律师甚至还是夫妻或一家子关系，为了

司法公正，他（她）们究竟如何对自己的“会见”行为加以

“规范”？ 总之，拜读南昌中院《规定》联系最高院和司法

部《若干规定》，我觉得第一是有总比没有好，无论是对法

院、法官和律师；另方面它们却只能是中国大陆的特产，对

诸凡法治的国家或香港特区的法律人共同体都要跌破眼镜的

。?お?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尊重律师依法执业 共同维护

司法公正的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转变审判作风，尊重律师

依法执业，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共同维

护司法公正，结合本院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法院应

当为律师阅卷、会见法官、提交诉讼材料、证据交换、开庭

等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和便利条件。 第三条 法官在庭审中或



与律师会见时，应当态度诚恳，举止得体，用语文明，不得

盛气凌人或使用侮辱性言词。 第四条 对已向法院提交律师代

理手续的案件，法官在安排审判事务时一般应当先于当事人

告知律师。 第五条 律师确有正当理由须与法官会见的，可提

前与法官预约，法官应当安排工作时间在法院会见室会见。 

第六条 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向法官提交证据材料或其他诉

讼材料的，法官或其指定的接收人应当出具收条，注明接收

材料的名称、数量、性质及内容摘要等。 第七条 因客观原因

不能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律师可依法向法官书面提出调查

证据申请，法官应当对申请进行审查，并向律师作出书面说

明。 第八条 对疑难、复杂的案件或二审不开庭案件，法官应

当在审前通知双方律师共同到庭交换意见或进行庭前证据交

换；律师提请庭前证据交换的，法官应当安排庭前证据交换

。 第九条 法官在确定开庭日期时必要时应当征询律师的意见

，若律师确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时到庭，并向法官提出延期申

请的，法官在不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情况下，应另行安排开

庭日期。 第十条 对已确定开庭时间的案件，法官应当依法及

时向受委托律师送达出庭通知书。 第十一条 法官在庭审过程

中应给予双方律师平等、充分的机会阐述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并认真、专注听取双方律师发言，一般不得打断律师的发

言。 第十二条 对律师在庭审过程中阐述的新论点或补充意见

，法官应当提示书记员或速录员予以记录在卷。 第十三条 法

官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应当向律师送达加盖印章的法律文书

，不得送达复印件或其他非正式的法律文书，并让律师单独

签收送达回证。 第十四条 律师在依法执业时发现法官有违反

上述规定时，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法官所在的人民法院监



察部门反映情况或署名举报。 第十五条 法官违反上述规定的

，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经查实，可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

、诚勉谈话或纪律处分。 第十六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院各业务

庭（局）的法官，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比照执行；各区县法院

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正式实行

；未尽事宜，由院长办公会议负责解释。?お?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